
校区教职工 OA系统请销假及审批操作流程 

校区教职工请销假及审批流程，分为请假流程、销假流程。其中，学院包含发起者、学

院秘书、学院院长、人事部门负责人和相关人员，以石油学院为例，如下图所示。 

机关职能部门包含发起者、部门负责人、人事部门负责人和相关人员，如下图所示。 

 

一、教职工申请 

（一）请假 

1.登陆 OA，在“个人空间”-“我的模版”中，点击“校区教职工请销假审批表”。 

 

 

 



2.填写请假内容。注意，选择白色部分进行填写，灰色部分无法填写。 

 

3.点击“发送”按钮，根据系统提示自动发送，或手动选择单位负责人审批即可。 

 

 

（二）销假 

请假审批后，系统会自动转到销假流程（见“待办事项”）。在进行销假流程时，需确定

假期结束后，再办理销假。 

1.在“待办事项”中点开原审批表，填写销假内容，点击“提交”，根据系统提示自动

发送或手动选择单位负责人审批即可。如果有特殊说明，可以在备注栏中填写。 



 

二、单位负责人审批 

（一）请假审批 

1.点击“待办事项”中的教职工请销假审批表，填写单位意见、签字、日期。 

 

 

2.如果同意，则点击“提交”；如果不急于处理，可以选择“暂存待办”；如果不同意，

则在单位意见中填写意见，并在右侧审批中选择“不同意”，点击“提交”，弹出提示框，选

择“终止”操作，点击“确定”，即可将此表返回给请假人。 



 

 

（二）销假审批 

点击“待办事项”中的教职工请销假审批表，填写二级单位意见、签字、日期，点击“提

交”即可。 

 


